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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 

壹、報告事項 

 案由 
會後執行

情形 

提

案

討

論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分抵免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評量與輔導實施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網路教學實施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研究生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成績處理與更正管理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考試準則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學期考試請假補考辦理準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選課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暑期開班授課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教材製作獎勵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排課準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準則」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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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105.1 學期網路教學課程品質管控協助。 

說明： 

105.1 學期計有 84 門課程實施網路教學，且其中有許多大一新生課程，日

前發生本學期第一次上課即為網路教學(第一週中秋節連假)，因學生剛進入本校

上課，一切狀況並無所悉，故仍到校上課。另外進修部也有學生抱怨有問題無

法即時發問獲得解答、無互動、無上課氣氛、讀書風氣差、呆板學習成效不佳

及老師不知學生反應，不像教室上課可隨時調整教學內容。 

為避免網路教學課程實施品質不佳，影響學生學習成效，造成日後學生抱

怨，請各系協助提醒實施網路教學課程之老師，需留意學生學習狀況。另外也

請導師協助提醒學生查詢網路教學課程線上教學及課堂(面授)上課週次，並按時

上課。 

 

報告事項三、有關 104 學年度系本位課程覆核的追蹤項目。 

說明： 

依 105 年 7 月系本位課程覆核的追蹤項目，請各系務必依學生修讀跨系學

程狀況及回饋意見，檢討調整跨系學程。說明如下， 

一、 教務處於 105 年 1 月 12-25 日期間進行系本位課程發展檢核，並依總結會

議決議，須於 3 月完成檢核表第壹部分的覆核，共計五系；另於 7 月完成

檢核表第貳部分的覆核，共計 11 系。覆核結果多已完成。 

二、 然依據覆核結果，其中針對檢核表第貳部分 E7：「能依學生修讀跨系學程

狀況及回饋意見，檢討調整跨系學程」，請各系務必落實。因各系有責任

瞭解學生就讀狀況及回饋意見，據以檢討和調整跨系學程的相關建置。教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優異獎學金實施要點」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化妝品科技研究所預研生甄選準則」 已完成 

審查 105.1 學期網路教學課程申請計畫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輔系作業要點」 已完成 

有關「兒童美語教學學程、餐飲暨食品創業學程、創意產

業服務學程」共計 3 學程，建議於 105.1 學期起停辦事宜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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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則是依據各系調查、檢討與調整情況，進行全校性的檢討，以提出系

本位課程之整體發展的調整方針。 

 

報告事項四、有關應用英語系提出 105.1 學期起停辦「創意產業服務

學程」之輔導方案。 

說明： 

一、 依前次(8 月 30 日，第 1 次)會議，應用英語系已評估並自 105.1 學期起，

停辦「創意產業服務學程」。 

二、 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第十五條「各學分學程開設第二年起，若連續二

學年每學年修讀人數皆未達二十人、或開設後第五學年起，連續二學年每

學年修畢人數未達十五人，主辦之教學單位須經相關教學單位各級課程委

員會及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向教務會議提案申請停辦。前項須停

辦之學分學程若未依規定申請停辦，教務處得向教務會議提案申請停辦。」 

相關資料如報告事項四附件所示，已符合「連續二學年每學年修畢人數未

達十五人」之情況。 

三、 105 學年起停辦「創意產業服務學程」後，104 學年前(含)修讀之學生，將

輔導修完「創意產業服務學程」所有課程或換修其他學程。 

報告事項四附件 

開

設

學

年 

學程名稱 主辦系 

103

學年 

修畢

人數 

104

學年

修畢

人數

103 

學年

修讀

(選

課)

人數

104

學年

修讀

(選

課)

人數

主辦系評估是否繼續開設 

99 
創意產業

服務學程 

應用英語

系 
3 13 80 78 

□是■否 

說明： 

 

報告事項五、有關護理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G1011A11陳慧娟同學，

因修業年限期滿，論文尚未完成，懇請校方給予學生延

長修業年限二年之機會一案。 

說明：護理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G1011A11 陳慧娟同學，因修業年限期滿，

論文尚未完成，懇請校方給予學生延長修業年限二年。因教務會議未及

召開，考量學生就學權益，故先行以簽呈會簽教務會議委員，並獲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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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代表同意，在此報告。簽呈請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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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審議碩士班研究生 G991A02 辛理姿申請延長修業年限，提請

討論。（護理系報告） 

說明： 

一、 此研究生修業年限已屆滿，因工作異動及論文尚未完成，故申請延長

修業年限 2 年。 

二、 自述表如案由一附件一。 

討    論：略。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一附件一 

 

 

 

 

 

 

 

 

 

 

 

 

 

 

 

 

 

貳、審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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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輔系作業要點」，

提請討論。（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報告） 

說 明： 

一、 刪除第二點第(二)項。 

二、 修訂第三點輔系修畢原則。 

討    論：略。 

決  議：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輔系作業要點 

                                                           20150-002 
中華民國 99 年 05 月 05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01 月 06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01 月 20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7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03 月 21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5 月 13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5 月 20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6 月 18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09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04 月 14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09 月 22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09 月 29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00 月 00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系

(所))，依據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輔系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本系(所)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本校四年制學生，申請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60分（含）以上，

操行成績60分（含）以上，即可修習本系(所)為輔系。 

(二)主系與輔系之相同專業必修科目學分，不得作為輔系之科目與學分，

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三)課程如屬連續課程，如有(一)與(二)之課程，則須依序且兩者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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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下列專業必修科目 20 學分(含)以上。 

 

課  程  名  稱 學分 時數 備註 

營養學(一) 2 2 

專業必修科目至少

20 學分(含)以上

營養學(二) 2 2 

膳食療養學(一) 2 2 

膳食療養學(二) 2 2 

生物化學（一） 2 2 

生物化學（二） 2 2 

生理學及實驗 3 3 

專題討論(一) 1 2 

專題討論(二) 1 2 

臨床營養(含實驗) 2 2 

團體膳食管理 2 2 

團體膳食管理實驗 2 4 

膳食計劃 2 2 

公共衛生營養學 2 2 

營養評估 2 2 

臨床醫學概論 2 2 

註 1：每科成績需及格，方獲認定。 

註 2：僅完成本系之輔系相關課程，仍未具報考營養師證照考試資格。 

 

四、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六、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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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新制訂「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輔系作業要點(草

案)」，提請討論。（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報告） 

說明：因本學程為 105 學年度新設系，尚無「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療與聽力學

系輔系作業要點」，故本學程擬定本要點，於 105 年 9 月 22 日經系務會

議審核通過；105 年 9 月 29 日經院務會議審核通過，並依程序提案教務

會議審議。 

討    論：略。 

決  議：本辦法照案通過。其條文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輔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5 年 09 月 22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09 月 29 日訂定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04 日訂定教務會議通過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依

據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本校四年制學生，申請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60 分（含）以

上，操行成績達 60 分（含）以上，即可修習本系為輔系。 

(二)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系之科目

與學分，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三)每學期錄取名額以審酌教學資源之容量，及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

學生人數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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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下列專業必修科目 20 學分（含）以上。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備註 

溝通障礙學導論 (一) 1 1 

專業必修科目

至少 20 學分

（含）以上 

言語科學 3 3 

溝通障礙學導論 (二) 2 2 

語言學概論 3 3 

生理學 3 3 

聽力科學 3 3 

醫療與生命倫理 2 2 

兒童語言發展學 3 3 

語音學 2 2 

語音聲學 2 2 

初階臨床聽力學 3 4 

聽力障礙學 3 3 

註 1：每科成績需及格，方獲認定。 

註 2：僅完成本系之輔系相關課程，仍未具報考語言治療師及聽力師證書

考試資格。 

 

四、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六、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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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新制訂「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輔系作業要點」，

提請討論。（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報告） 

說明：因本學程為 105 學年度新設系，尚無「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

學程輔系作業要點」，故本學程擬定本要點，於 105 年 9 月 22 日經學位

學程學務會議；105 年 9 月 29 日經院務會議審核，並依程序提案教務會

議審議。 

討    論：略。 

決  議：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輔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5 年 09 月 22 日訂定學位學程學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09 月 29 日訂定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04 日訂定教務會議通過 

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位學

程) 依據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本學位學程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本校四年制學生，申請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60 分（含）以

上，操行成績 60 分（含）以上，即可修習本學位學程為輔系。 

 (二)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學位學程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

輔系之科目與學分，須加修本學位學程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三、以本學位學程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學位學程專業科目 20 學分（含）

以上，科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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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備註 

必
修 

寵物產業概論 2 2 

必修至少 
12 學分 

微生物學 2 2 

基礎寵物美容技術 2 4 

動物營養學概論 2 2 

遺傳學概論 2 2 

獸醫學概論 2 2 

寵物體型構造 2 2 

寵物食品加工概論 2 2 

動物繁殖管理 2 2 

動物福祉 2 2 

寵物創意商品開發 2 2 

寵物店規劃與經營實務 2 2 

選
修 

寵物食品與保健 2 2 

寵物生命週期營養 2 2 
寵物食品安全衛生 2 2 

寵物美容工具學 2 2 

動物疾病營養概論 2 2 

寵物造型設計實務 2 4 

寵物專業英文 2 2 
寵物美容服務行銷 2 2 

創業管理 2 2 

動物遺傳疾病 2 2 

寵物旅館經營實務 2 2 
寵物營養諮詢與教育 2 2 

註 1：每科成績需及格，方獲認定。 

 

四、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六、本要點經學士學位學程學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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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理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討

論。（健康事業管理系報告） 

說明：健管系因應管理學院核心課程-企業經營與管理更名為管理學修訂，同步

修正本要點，條文內容請參閱附件。。 

討    論：略。 

決  議：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理系輔系作業要點 

條款 現行條文 

三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至少須修畢本系規定之專業科目 20 學分，專業科目如

下： 

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企業經營與管理 3 學分 

(至少修畢 20 學

分) 

生命科學概論 2 學分 

人類發展與健康需求 2 學分 

解剖生理學 3 學分 

會計學(一) 2 學分 

健康事業概論 2 學分 

健康社會學 2 學分 

衛生行政與法規 2 學分 

財務管理 2 學分 

行銷管理 2 學分 

健康保險制度 2 學分 

人力資源管理 2 學分 

品質管理 2 學分 
 

條款 修訂後通過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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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至少須修畢本系規定之專業科目 20 學分，專業科目如

下： 

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管理學 

企業經營與管理 

3 學分 

(至少修畢 20 學

分) 

生命科學概論 2 學分 

人類發展與健康需求 2 學分 

解剖生理學 3 學分 

會計學(一) 2 學分 

健康事業概論 2 學分 

健康社會學 2 學分 

衛生行政與法規 2 學分 

財務管理 2 學分 

行銷管理 2 學分 

健康保險制度 2 學分 

人力資源管理 2 學分 

品質管理 2 學分 
 

 

議題六：審議目前為感謝校外實習指導員，教務處規定各系院須印製

聘書表達謝意，請求准予資訊管理系以感謝狀敬表謝忱事宜，

提請討論。（資訊管理系報告） 

說明： 

一、 各系院並無人事權，聘書發放與字號管理權力應專屬人事室，人事聘任乃

重要行政與權力，似應統一。 

二、 退一步言，校外實習為正課，其聘書發放似應與其它正課相同，具有相同

程序、款式、效用。 

三、 本校為國品獎候選單位，多項行政皆循 ISO 機制，今同樣正式課程有不同

款式之聘書、聘書背後或有酬或無酬、審核機制或系院校教評三審或無審

查、聘書或有字號或無字號，疑似不妥。 

四、 發放聘書原意為尊重，但與其他正課聘書相較，實習指導員之聘書實有高

低之分，似尊實貶，故請求准予資訊管理系對校外實習指導員，可以本系

名義出具感謝狀敬表謝忱。 

討    論：略。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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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系評估選擇最適合自己適宜的方式辦理。 

二、今年的實習稽核，稽核項目調整為檢核是否對業師發放聘書或相關文件，

發給實習指導員教師聘書或其他相關文件，聘書形式由各系依自己專業

自行評斷做選擇。 

 

 

參、臨時動議 


